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23 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西华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西

华行字﹝2023﹞182 号）的规定和《关于开展 2023 级本科生转专业

工作的通知》要求，学院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学

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

一、接收计划

年级 专业 拟接收学生数

2023 汉语言文学 20

2023 汉语国际教育 10

2023 文化产业管理 15

2023 网络与新媒体 15

2023 数字媒体艺术 18

如果达不到转专业考核录取标准则减少接收学生数。

二、申请条件

（一）学院接收学业类转专业申请，且须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1.道德品质良好，在校期间无任何违规违纪违法记录；

2.已修完录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建议修读学期规定的必修课程，

且所修课程成绩全部合格，所修课程加权平均学分绩点在本年级本专

业在籍在校前 30%（含）以内。

（二）学院不接收除学业类的其他任何形式转专业申请，且每年

只组织一次转专业统一测试。



（三）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同意转专业。

1.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2.达到试读、退学或取消学籍条件的；

3.保留入学资格、保留学籍、休学期间者；

4.以定向生、高水平运动员等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

5.未经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特殊类型学生，含专升本、预科生、

第二学士学位等学生；

6.在校期间已转过一次专业的（大类分流、选拔和学校专业调整

除外）；

7.二本专业申请转入一本专业的；

8.艺体类专业与非艺体类专业申请互转的；

9.高考科目不符合转入专业必考科目要求的；

10.二年级及以上的；

11.跨校区转专业的；

12.从外校转入的;

13.申请时有记过（或者其他相当层次）以上违规违纪处分且未

解除的；

14.教育部或学校有关文件明确规定不可转专业的。

三、考核办法

考核由资格审查、专业笔试和专业面试组成。

（一）资格审查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资格审查所需材料。



1.《西华大学学生转专业审批表》；

2. 在校期间成绩单。

（二）专业笔试

资格审查合格可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笔试。笔试满分 100 分，考

试成绩达到60分后方可进入面试,从高到低按1:1.5比例确定进入面

试名单。

（三）专业面试

面试由转专业工作小组分专业组织进行，包括学生综合素质、专

业认识、基础知识、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考核，满分为 100 分。

（四）最终成绩构成

转专业总成绩由学生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各占总成

绩的 50%。按总成绩从高到低确定录取名单。

（五）考核时间

1．2024 年 4月 26 日-4 月 30 日进行资格审查；

2．2024 年 5月 15 日-5 月 17 日进行专业笔试；

3．2024 年 5月 21 日-5 月 23 日进行专业面试。

四、选拔原则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应对所申请的专业有专业兴趣、学业专长和发

展潜质，学院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择优录取。

五、学院公示



拟接收名单经学院专业工作考核小组审核后在学院网站公示，公

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自愿放弃转专业的，学院将依次进行

补录。经学院公示无异议后，将拟接收学生名单报教务处。

六、异议处理方式

学生对转专业结果有异议，可向学院教学科研办提交书面申诉申

请书，申请书应当写明申诉理由，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经研究讨论

后对学生的申诉申请进行统一回复。

七、联系方式

教学科研办公室

电话：028-87727143 联系人：吴老师

地址：6A-106

八、其他

本方案由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24 年 4月


